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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开展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企业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试点的暂行办法》的解读 

 

 

继上海市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率先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允许外资参与在国内设立

私募基金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亦颁布了《关于本市开展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

企业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试点的暂行办法》（“《北京 QFLP 办法》”）。《北京 QFLP 办法》自颁

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 QFLP 办法》主要规定了在北京市设立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和外资基金管理企业申请参与试

点的条件以及试点企业可享受的特殊待遇。《北京 QFLP 办法》与上海之前出台的 QFLP 办法尽管

基本架构相近，但相对而言，其具体限制较多。这反映了北京市对于在私募基金市场引进外资采取

了相对审慎的态度。《北京 QFLP 办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试点企业的申请条件 
 
《北京 QFLP 办法》所称的试点企业是经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开展此次试点工作的外

资股权投资基金和外资基金管理企业。较之上海 QFLP 办法，《北京 QFLP 办法》并未对在京设立

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和外资基金管理企业的流程进行规定，但强调试点企业应当采用公司制或合伙

制。 
 
试点外资基金管理企业申请条件  根据《北京 QFLP 办法》的规定，申请参与试点的外资基金管理

企业应具备如下条件：(i)企业章程或合伙协议中约定从事的业务限于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为所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咨询或经认

定的其他股权投资相关业务；(ii)基金管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股权投资领域及股权投资管理行

业具有良好的业绩；(iii)基金管理企业运作规范，具有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与风险控制机制；(iv)
按照国家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具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以及(v)承诺发

起设立或者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于北京市优先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以七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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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投资方向的股权投资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 QFLP 办法》对试点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行了明确限制，即要求参与试点的股

权投资基金必须重点投资于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上海 QFLP 办法中并无对类似投资行业限制的规定。 
 
试点外资股权投资基金申请条件  根据《北京 QFLP 办法》的规定，申请参与试点的外资股权投资

基金应具备如下条件：(i)股权投资基金由境内募集人民币资金和境外募集外币资金构成，外资认缴

资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基金规模的 50%；单只基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同时，基金管理企业应认缴一定比例的基金份额；(ii)股权投资基金的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重

点为北京市优先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投资方向的股权投资

基金；以及(iii)试点工作要求的其他条件。 
 
除上述投资行业限制以外，《北京 QFLP 办法》明确提出申请试点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资比例应不

超过 50%，而在上海 QFLP 办法中，虽然将境内资本的参与作为试点企业评审的主要考虑因素，但

并未对外资比例设置上限。此外，北京市要求单只基金的规模应在 5 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而上海市则仅要求规模不少于 1,500 万美元。在境外投资人的申请条件方面，《北京 QFLP 办法》

较之上海 QFLP 办法则更为宽松，并无自有资金或管理资金规模的明文要求。 
 
2. 试点企业的特殊待遇 
 
根据《北京 QFLP 办法》，获准试点的外资基金管理企业可按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向托管银行办理结

汇，并将结汇后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所发起的股权投资基金中，试点基金管理企业的结汇金额上限为

股权投资基金实际到账金额（包含累计结汇金额）的 5%。这一规定与上海 QFLP 办法基本一致，

但《北京 QFLP 办法》中并未像上海 QFLP 办法一样明确“基金管理企业的前述出资不会影响所投

资股权投资基金之属性”。 
 
在结汇方面，获准试点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可按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向托管银行办理结汇，但试点股

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须符合基金的章程或合伙协议等的相关约定及《北京 QFLP 办法》规定的产

业投资方向，且投资项目须经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此外，《北京 QFLP 办法》规定了试点企业不得在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投资、进行二级市场交

易、金融衍生品交易、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挪用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或向他人提供贷款或担保。 
 
3. 外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托管制度 
 
根据《北京 QFLP 办法》的规定，试点企业须委托境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托管银行。

托管银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i)完整保留试点企业的外汇账户收支信息，期限为 20 年，

以备相关部门核查；(ii)对试点企业托管账户（包括资本专用外汇账户和人民币资本专用账户）及账

户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核查资金使用的真实性，核查投资所需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发现

可疑情况须立即向北京市金融局报告；以及(iii)每月编制试点企业的资金流向和结汇报告，报送北

京市金融局并抄送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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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基金设立与管理部拥有代表基金客户申请上海和北京的 QFLP 试点工作的第一手经验。如果您

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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